
 

經濟部補助海外臺商聯誼組織辦理活動作業要點 
第三點、第六點、第七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三、申請補助之標準及用

途如下： 

（一）補助世界臺灣商會

聯合總會臺北辦事處

辦公費用，一年度補

助累計金額以新臺幣

七十五萬元為限。 

（二）補助世界臺灣商會

聯合總會於國內辦理

年會，一年度補助累

計金額以新臺幣九十

萬元為限；補助該會

於國內或海外辦理理

監事會議，一年度補

助累計金額以新臺幣

三十五萬元為限。 

（三）補助亞洲臺灣商會

聯合總會於國內辦理

年會，一年度補助累

計金額以新臺幣五十

萬元為限；補助該會

於國內或海外辦理理

監事會議，一年度補

助累計金額以新臺幣

二十萬元為限。 

（四）補助北美洲、歐

洲、中南美洲、非

洲、大洋洲等五大洲

臺灣商會聯合總會於

國內或海外辦理理監

事會議或年會活動，

一年度各臺灣商會聯

合總會補助累計金額

以新臺幣二十萬元為

限。 

三、申請補助之標準及用

途如下： 

（一）補助世界臺灣商會

聯合總會臺北辦事處

辦公費用，一年度補

助累計金額以新臺幣

七十五萬元為限。 

（二）補助世界臺灣商會

聯合總會於國內辦理

年會，一年度補助累

計金額以新臺幣九十

萬元為限；補助該會

於國內或海外辦理理

監事會議，一年度補

助累計金額以新臺幣

三十五萬元為限。 

（三）補助亞洲臺灣商會

聯合總會於國內辦理

年會，一年度補助累

計金額以新臺幣五十

萬元為限；補助該會

於國內或海外辦理理

監事會議，一年度補

助累計金額以新臺幣

二十萬元為限。 

（四）補助北美洲、歐

洲、中南美洲、非

洲、大洋洲等五大洲

臺灣商會聯合總會於

國內或海外辦理理監

事會議或年會活動，

一年度各臺灣商會聯

合總會補助累計金額

以新臺幣二十萬元為

限。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為明確規範國內外之

補助幣別，爰新增第二項

後段之規定。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本部得依據每年度預算

編列及立法院通過金

額，調整上述各項補助

金額。上述各項補助金

額，在國內以新臺幣支

付，在海外得以美金支

付。 

 

本部得依據每年度預算

編列及立法院通過金

額，調整上述各項補助

金額。 

 

六、受補助對象應於辦理

活動結束二個月內，檢

送下列文件向本部辦理

經費請撥及核銷： 

（一）申請書。 

（ 二 ） 收 據 （ 如 附 表

一）。 

（三）經費收支明細表

（如附表二）。 

（四）原始支出憑證。 

（五）成果報告。 

受補助對象為前項之經

費核撥申請時，除應詳

列支出用途外，並應列

明全部實支經費總額及

各機關實際補助金額。 

六、受補助對象應於辦理

活動結束二個月內，檢

送下列文件向本部辦理

經費請撥及核銷： 

（一）申請書。 

（ 二 ） 收 據 （ 如 附 表

一）。 

（三）經費收支明細表

（如附表二）。 

（四）支出分攤表（如附

表三）。 

（五）原始支出憑證。 

（六）成果報告。 

受補助對象為前項之經

費核撥申請時，除應詳

列支出用途外，並應列

明全部實支經費總額及

各機關實際補助金額。 

 

一、為將現行規定第一項

第四款支出分攤表內

容納入第三款經費收

支明細表，爰刪除支

出分攤表(如附表三)相

關文字並將刪除文字

後之款次予以重新排

序。 

二、第二項未修正。 

 

 

 

 

 

 

 

 

 

 

 

 

 

七、受補助經費於補助案

件結案時，本部於原核

定補助額度內，如實際

支出經費大於或等於申

請時預估經費，則撥付

核定額度；如實際支出

七、受補助經費於補助案

件結案時，本部於原核

定補助額度內，如實際

支出經費大於或等於申

請時預估經費，則撥付

核定額度；如實際支出

經費未達申請時預估經

一、為因應台商遍及世界

各地，實際參與人數

難以準確預估，以致

臺商會申請補助經費

預算均予以寬估，發

生實際參與人數未及

原預期人數情事，為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經費較原預估經費減少

百分之三十以上，且核

定之補助金額達五千美

元以上者，則按原核定

補助比例（即核定補助

金額占原預估經費之比

例）核算及撥付補助金

額，並計算結餘款繳

回，且該最終撥付金額

不得大於活動實際支出

經費；如屬補助指定項

目者，應以該項目單獨

計算。 

前項經費結案時如有衍

生收入，應按補助來源

比例繳回。 

 

費，本部應依原核定之

補助比例核算及撥付補

助金額；如屬補助指定

項目者，應以該項目單

獨計算。 

前項經費結案時如有衍

生收入，應按補助來源

比例繳回。 

妥適規範上述情形，

爰於修正條文第一項

增列補助經費合理寬

列之比例；又因補助

款實務運作有可能有

預撥之情形，爰參酌

海外僑民團體經費補

助要點第十點規定，

修正條文第一項新增

「並計算結餘款繳

回」等文字。 

二、第二項未修正。 

 



 

修正附表二 

附表二 

單 位 名 稱  : 

計 畫 名 稱  : 

計畫執行期間 : 

經   費   收   支   明   細   表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單位：新臺幣元 

經費來源(分攤機關名稱) 預      算      數 實      際      數 分  攤  基  準 

 

 

 

 

 

 

                               

   合       計                                

 

 

計   畫   支   出   項   目 預  算  數 實  支  數 
經  濟  部 

補 助 數 
黏貼憑證編號 

 

 

 

 
 

 

 

      

 

     

 

       

 
 

   小                     計         
 

   餘   絀   數   ( 結   餘 )     

 

   負責（代表）人 :                會計 :               製表 : 

 

 

 

修正理由：為簡化表格，將附表三支出分攤表內容納入附表二經費收支明細表。 



 

現行附表二 

附表二 

 

單 位 名 稱  : 

計 畫 名 稱  : 

計畫執行期間 : 

經   費   收   支   明   細   表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單位：新臺幣元 

計  畫  經  費  來  源 (收 入) 預       算       數 實        際        數 

 

 

 

 

 

                              

   合                     計                               

 

 

計   畫   支   出   項   目 預  算  數 實  支  數 
經  濟  部 

補 助 數 
黏貼憑證編號 

 

 

 

 

 

 
 

 

 

 

 

      

 

     

 

       

 
 

   小                     計         
 

   餘   絀   數   ( 結   餘 )     

 

   負責（代表）人 :                會計 :               製表 : 

  


